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覈00.9.覈4 覈00 覈 覈  

    
國立臺東大學理工學院綠色科技產業碩士專班修業要點國立臺東大學理工學院綠色科技產業碩士專班修業要點國立臺東大學理工學院綠色科技產業碩士專班修業要點國立臺東大學理工學院綠色科技產業碩士專班修業要點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100.9.14) 

一、依據「國立臺東大學學則」、「國立臺東大學選課要點」、「學位授予法」、及「學位授予法施行

細則」等規定，訂定綠色科技產業碩士專班(以下簡稱本班)修業要點。 

二、教育目標 

促進學用合一，培育產業發展所需之高階人才，以培養綠色科技產業創新育成概念之共同能

力，並依企業需求授課與撰寫論文的方式，以培養企業所需要的能源科技、生物科技、農業與

生物科技、生態工程、生態旅遊及資訊科學等專長領域之綠色科技產業高級人才。 
三、修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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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備 註 

1.完成企業培訓合約書之簽定   

2.註冊、選課  依本校行事曆訂之  

3.課程說明  開學後一星期內辦理  

4.完成企業實習課程 至合作企業公司進行實習課程 

5.申請指導教授 碩士論文指導教授  

6.論文計畫核定 依本校規定 

7.通過系所畢業門檻 依本校規定 

8.撰寫論文 依不同領域論文格式撰寫 

9.申請學位論文考試 依本校學位考試辦法辦理  

10.修正論文 期限依本班規定，但不得逾論文繳交最後截止日 

11.線上建檔 向進修部申請帳號、密碼  

12.提交論文 依本校所定冊數繳交   

13.辦理離校手續 依本校研究生手冊辦理  

 

四、修業規定 

(一)依大學法規定修讀碩士學位之年限為 1 至 4 年，惟依計畫性質本班修業年限以不超過 2 年

為原則。若學生無法於兩年順利畢業者，贊助企業者得以有權不予錄取學生。 

(二)研究生至少需修畢本班規定的 32 學分課程（含畢業論文），並通過論文考試者，方得畢業。 

(三)本班錄取生不得保留學籍，就學後如因非自願性因素需暫時休學，需由本校與贊助企業審

酌同意後始得辦理。學生因故申請休學，以一學期單位，總共可休學一學期（半年），無法

復學者視同違約辦理退學。 

(四)若同意學生辦理休學，復學後若本班已停止辦理，未完成之課程可轉修研究所正規生課程；

合作企業得不繼續補助，延畢期間產生學雜費用，由學生自行擔負所有費用（無合作企業

補助款），與合作企業相關權利義務項目不變更。 

(五)退學及畢業後未依約就業之學生，需負合作企業損失之賠償責任，賠償原則詳見「未履約

罰則說明」。 

(六)實習課程明列在學程學分中。實習成效列入日後該贊助企業公司錄用與否之評核依據，但

實習訓練過程不含在畢業後到企業服務的年限內。本班亦得視課程需求，必要時要求學生

至國外大學或企業進行海外參訪實習。 

(七)本班研究生均應撰寫學位論文，始得畢業。 

 

五、課程架構及學分規定 

(一)課程結構 

本班得分組教學。課程結構規劃分三部分，課程架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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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必選修 學分數 

共同必修課程 

(含畢業論文) 
必 13 

專門課程 必 12 

選修課程 選 7 

合計學分數 32 

(二)共同必修 13 學分 

研究生共同必修科目包括綠色科技產業特論、綠色科技產業研究法、專題討論、書報討論及畢

業論文共 13 學分。 

(三)專門課程 12 學分 

各組有各自的專門課程 12 學分。跨系(所)自由選修學分可抵專門課程之選修學分。 

(四)選修科目 7 學分 

研究生依據論文方向及指導教授建議選修之，得依學校相關規定自由選修，計 7 學分。 

(五)學分規定 

研究生修業期間，每學期至少應選修二學分以上之課程始得註冊。每學期至多修習 12 學分。

依學則已修課程總學分達畢業學分者，不受此限制。 

以同等學力(如五專、二專、三專、或高考身份)或非本科系畢業考入本所者，本班得視實際需

要，得由院長及兩位專任教師審查，要求錄取新生於入學後，是否需補修大學相關課程，學生

不得拒絕。所需補修之基礎學科與學分，得由本班視實際需要自訂，列為必修，且其加修科目

學分及成績只予備查，依學則規定不得計入碩士班畢業學分，所修習的學分費需由研究生自行

負擔。 

(六)研究生補修大學部各學系科目者，應經班主任及任課教師簽章，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及格學

分不得抵充研究所畢業學分。 

(七)本班研究生可選修本校其他研究所課程，或與其他系所一起選修。 

(八)研究生選修原班課程架構外之其他系(所)日間部相關碩士班課程或大學部高年級課程相關規定

如下： 

1.選修大學部高年級課程，須屬研討性質課程。 

2.選修其他系所相關碩士班課程，須屬原班課程架構的必選修課程。 

3.選修課程須為助理教授級以上教師所開授之課程。 

4.每學期選修課程受每學期限修學分之限制。 

5.學分抵免，曾在大學部修過碩、博士班同樣課程且成績及格者，可於入學後，檢附曾修及格成

績單及研究生抵免學生申請表，向其指導教授與院長申請抵免，抵免學分數最高可抵 6 學分。 

六、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或相關規章辦理。  

七、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送教務會議核備，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100-1 第 2 次教務會議(100.10.13)_會議記錄 

 7

    

            
                         

( ) 

            
99 覈2 覈 0990205368  

 

法規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修習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修習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修習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修習幼稚園及特幼稚園及特幼稚園及特幼稚園及特

殊教育學校殊教育學校殊教育學校殊教育學校(班班班班)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辦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辦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辦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辦

法法法法 

 

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修習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修習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修習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修習各師資類科各師資類科各師資類科各師資類科

教育學程教育學程教育學程教育學程辦法辦法辦法辦法 

 

依教育部 99 年 12 月 1

日台中（二）字第

0990205368 號函說明

二第 8 點，修正辦法名

稱。 

第 四 條 申請學生需具備以下條

件，方可參加甄試，其申請以一師資師資師資師資

類科為限： 

一、大學部學生各學期操行成績須須須須達

八十分以上，且各學期學業總成績排

序為其所屬班級之前百分之六十者。 

二、研究所學生各學期操行成績須須須須達

八十分以上，，，，且各學期學業總平均成且各學期學業總平均成且各學期學業總平均成且各學期學業總平均成

績績績績須須須須達八十分以上者達八十分以上者達八十分以上者達八十分以上者。 

 

第 四 條 申請學生需具備以下條

件，方可參加甄試，其申請修習教

育學程以一類科為限： 

一、大學部學生各學期操行成績需

達八十分以上，且各學期學業總成

績排序為其所屬班級之前百分之六

十者。 

二、研究所學生各學期操行成績需

達八十分以上者。 

 

 

 

「需」改為「須」 

 

 

依教育部 99 年 12 月 1

日台中（二）字第

0990205368 號函說明

二第 1 點，納入研究所

學生成績要求。 

第 五 條 本校教育學程係培育幼幼幼幼

稚園及特稚園及特稚園及特稚園及特殊教育學校殊教育學校殊教育學校殊教育學校(班班班班)師資類科，

其開班班數及招收名額：幼稚園師資幼稚園師資幼稚園師資幼稚園師資

類科教育學程一班類科教育學程一班類科教育學程一班類科教育學程一班；；；；特殊教育學校特殊教育學校特殊教育學校特殊教育學校

(班班班班)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國民小學教國民小學教國民小學教國民小學教

育階段身心障礙類育階段身心障礙類育階段身心障礙類育階段身心障礙類））））一班一班一班一班。前揭師資前揭師資前揭師資前揭師資

類科教育學程類科教育學程類科教育學程類科教育學程依教育部核定學核定學核定學核定學年度度度度

招生招生招生招生人數而定。 

 

第 五 條 本校教育學程係培育特

殊教育及幼稚園師資類科，其開班

班數及招收名額：特殊教育師資類

科教育學程（國民小學教育階段）

一班；幼稚園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一

班。每班招收人數依教育部當年核

定招生人數而定。 

 

依教育部 99 年 12 月 1

日台中（二）字第

0990205368 號函說明

二第 8 點，修正 

訂教育部核定之學年

度師資生人數 

第 八 條 核准修習本校幼稚園及幼稚園及幼稚園及幼稚園及

特殊教育學校特殊教育學校特殊教育學校特殊教育學校(班班班班)師資類科教育學程

者，依學校學校學校學校規定學分數繳費。繳滿規

定內之學分費者，超修學分得免繳學

分費。 

 

第 八 條 核准修習本校各師資類

科教育學程者，依規定學分數繳

費。繳滿規定內之學分費者，超修

學分得免繳學分費。 

 

依教育部 99 年 12 月 1

日台中（二）字第

0990205368 號函說明

二第 8 點，予以修正。 



100-1 第 2 次教務會議(100.10.13)_會議記錄 

 8

第 九 條 修習學分數限制：學生各

學期修習總學分數除受以下規定限

制外，各學期修習總學分數仍應依本

校學則規定。 

一、幼稚園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每學

期修習之學分數以一學分為下限，八

學分為上限。 

二、特殊教育學校學校學校學校(班班班班)師資類科教育

學程（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身心障礙身心障礙身心障礙

類類類類）：每學期修習之學分數以一學分

為下限，十一學分為上限。 

三、師資生跨校修習相同類科相同類科相同類科相同類科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應確認兩校均有經教育確認兩校均有經教育確認兩校均有經教育確認兩校均有經教育

部核定培育相同教育階段及類群科部核定培育相同教育階段及類群科部核定培育相同教育階段及類群科部核定培育相同教育階段及類群科

別別別別，，，，並並並並經本校及他校同意後始得修

課，其跨校修習規定依原原原原校校際選課

實施辦法辦理。 

 

第 九 條 修習學分數限制：學生

各學期修習總學分數除受以下規定

限制外，各學期修習總學分數仍應

依本校學則規定。 

一、特殊教育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國

民小學教育階段）：每學期修習之學

分數以一學分為下限，十一學分為

上限。 

二、幼稚園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每

學期修習之學分數以一學分為下

限，八學分為上限。 

三、師資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應經本校及他校同意後始得

修課，其跨校修習規定依本校校際

選課實施辦法辦理。 

 

依教育部 99 年 12 月 1

日台中（二）字第

0990205368 號函說明

二第 2 點，予以修正。 

 

明訂本校特教學程以

培育身心障礙類師資

為主 

 

明訂跨校修習師培課

程以同一類科為限，並

經教育部核定之類科。 

跨校選修依據原校校

際選課辦法辦理 

第十一條  幼稚園及特殊教育學校幼稚園及特殊教育學校幼稚園及特殊教育學校幼稚園及特殊教育學校

(班班班班)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

程及程及程及程及學分數學分數學分數學分數，，，，由本校訂定由本校訂定由本校訂定由本校訂定，，，，並報請教並報請教並報請教並報請教

育部核定後實施育部核定後實施育部核定後實施育部核定後實施，，，，其規定之課程及應其規定之課程及應其規定之課程及應其規定之課程及應

修學分如下修學分如下修學分如下修學分如下：：：： 

一一一一、、、、幼稚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幼稚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幼稚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幼稚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

育專業課程科目育專業課程科目育專業課程科目育專業課程科目：：：：至少修習至少修習至少修習至少修習 26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一一一一)必修科目及學分必修科目及學分必修科目及學分必修科目及學分，，，，至少至少至少至少 20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1.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教學基本學科課程(至少修習至少修習至少修習至少修習 2 學學學學

科科科科，，，，且修滿且修滿且修滿且修滿 4 學分以上學分以上學分以上學分以上)。。。。 

2.教育基礎課程教育基礎課程教育基礎課程教育基礎課程(至少修滿至少修滿至少修滿至少修滿 2 學分以學分以學分以學分以

上上上上)。。。。 

3.教育方法學課程教育方法學課程教育方法學課程教育方法學課程(至少修習至少修習至少修習至少修習 2 學科學科學科學科，，，，

且修滿且修滿且修滿且修滿 4 學分以上學分以上學分以上學分以上)。。。。 

4.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至少修至少修至少修至少修

習習習習 2 學科學科學科學科，，，，且修滿且修滿且修滿且修滿 6 學分以上學分以上學分以上學分以上)。。。。 

(二二二二)選修科目及學分選修科目及學分選修科目及學分選修科目及學分，，，，至少至少至少至少 6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二二二二、、、、特殊教育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特殊教育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特殊教育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特殊教育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科目教育專業課程科目教育專業課程科目教育專業課程科目：：：：至少修習至少修習至少修習至少修習 40 學學學學

分分分分。。。。 

(一一一一)一般教育專業課程一般教育專業課程一般教育專業課程一般教育專業課程(國民小學教國民小學教國民小學教國民小學教

第十一條  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

課程內容如下： 

一、國民小學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教

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

(身心障礙類)科目及學分如附表一。 

二、幼稚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如附表

二。 

 

依教育部 99 年 12 月 1

日台中（二）字第

0990205368 號函說明

二第 3 點、第 8 點修正。 

明訂師資類科名稱、各

類科課程及學分數。 

課程及學分數規定依

教育部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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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階段育階段育階段育階段)：：：：至少至少至少至少 10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二二二二)特殊教育專業課程特殊教育專業課程特殊教育專業課程特殊教育專業課程：：：：至少至少至少至少 30 學學學學

分分分分，，，，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1.特殊教育共同專業課程特殊教育共同專業課程特殊教育共同專業課程特殊教育共同專業課程：：：：10 學分皆學分皆學分皆學分皆

為必修為必修為必修為必修：：：： 

(1)特殊教育導論特殊教育導論特殊教育導論特殊教育導論(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特殊教育學生評量特殊教育學生評量特殊教育學生評量特殊教育學生評量（（（（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特殊教育教學實習特殊教育教學實習特殊教育教學實習特殊教育教學實習（（（（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特殊教育各類組專業課程特殊教育各類組專業課程特殊教育各類組專業課程特殊教育各類組專業課程：：：：至少至少至少至少 20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1)身心障礙類至少必修身心障礙類至少必修身心障礙類至少必修身心障礙類至少必修 10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A.個別化教育計畫的理念與實施個別化教育計畫的理念與實施個別化教育計畫的理念與實施個別化教育計畫的理念與實施（（（（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B.身心障礙學生教材教法身心障礙學生教材教法身心障礙學生教材教法身心障礙學生教材教法（（（（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以上皆為必修以上皆為必修以上皆為必修以上皆為必修，，，，以下至少以下至少以下至少以下至少 4 科選科選科選科選 2

科科科科）））） 

A.特殊教育論題與趨勢特殊教育論題與趨勢特殊教育論題與趨勢特殊教育論題與趨勢（（（（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B.行為改變技術行為改變技術行為改變技術行為改變技術（（（（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C.特殊兒童發展特殊兒童發展特殊兒童發展特殊兒童發展（（（（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D.親師合作與家庭支援親師合作與家庭支援親師合作與家庭支援親師合作與家庭支援（（（（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身心障礙類至少選修身心障礙類至少選修身心障礙類至少選修身心障礙類至少選修 10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第十二條 抵免及同時認列學分依

下列原則辦理： 

一、曾於本校或他校修習教育學程教曾於本校或他校修習教育學程教曾於本校或他校修習教育學程教曾於本校或他校修習教育學程教

育專業課程之學分育專業課程之學分育專業課程之學分育專業課程之學分，，，，且具備原校師資

培育身分分分分資格者，於通過甄試並取得

本校幼稚園或特殊教育學校幼稚園或特殊教育學校幼稚園或特殊教育學校幼稚園或特殊教育學校(班班班班)教育

學程修習資格後，得辦理學分抵免，

但最多不得超過各該師資各該師資各該師資各該師資類科教育

學程應修應修應修應修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二分分分分

之一之一之一之一。 

二、本校師資培育學系師資師資師資師資生，經通經通經通經通

過甄選並取得另一師資類科師資生過甄選並取得另一師資類科師資生過甄選並取得另一師資類科師資生過甄選並取得另一師資類科師資生

資格資格資格資格，可用於在校期間具原類科師資具原類科師資具原類科師資具原類科師資

生資格生資格生資格生資格所修習性質相同之課程課程課程課程同時

認列其另一類科修習之師資類科教

育學程教育專業教育專業教育專業教育專業課程，同時認列學分

數以該師資該師資該師資該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教育專業教育專業教育專業教育專業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應修學分數三分之一為上限。 

第十二條 抵免及同時認列學分依

下列原則辦理： 

一、曾於他校或本校修習師資培育

課程之學分，且具備原校師資培育

身份資格者，於通過甄試並取得本

校教育學程修習資格後，得辦理學

分抵免，但最多不得超過各類科教

育學程應修教育專業科目學分總數

二分之一。 

二、本校師資培育學系學生，可用

於在校期間所修習性質相同之科目

同時認列其另一類科修習之師資類

科教育學程課程學分，其於通過甄

試後同時認列學分數以各類科教育

學程應修學分數三分之一為上限。 

三、本校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之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於通過甄

試後抵免學分數以各類科教育學程

依教育部 99 年 12 月 1

日台中（二）字第

0990205368 號函說明

二第 4 點，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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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之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於通過甄試後

抵免學分數以幼稚園幼稚園幼稚園幼稚園、、、、特殊教育學校特殊教育學校特殊教育學校特殊教育學校

(班班班班)師資師資師資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應修學分數四

分之一為上限。 

四、大學部師資生因學籍異動轉學欲

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須經由轉

出學校和轉入學校兩校之同意，並確

認兩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定培育相同

之類別及學科，經轉出後轉出學校不

得再辦理師資生缺額遞補，且轉學之

師資生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應由轉入學校輔導。 

五、抵免及同時認列應經本校開課所應經本校開課所應經本校開課所應經本校開課所

屬單位專業審核屬單位專業審核屬單位專業審核屬單位專業審核(包括教學目標包括教學目標包括教學目標包括教學目標、、、、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內容與成績要求等內容與成績要求等內容與成績要求等內容與成績要求等)，其方式以相同學

分數為原則，已修習學科之學分數低

於擬申請之學科之學分數者，不得申

請；已修習學科之學分數高於擬申請

之學科之學分數者，以低之學分數登

記。 

 

應修學分數四分之一為上限。 

四、師資生因學籍異動轉學修習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須經由轉出學校

和轉入學校兩校之同意，並確認兩

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定培育相同之類

別及學科，經轉出後轉出學校不得

再辦理師資生缺額遞補，且轉學之

師資生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應由轉入學校輔導。 

五、抵免及同時認列方式以相同學

分數為原則，已修習學科之學分數

低於擬申請之學科之學分數者，不

得申請；已修習學科之學分數高於

擬申請之學科之學分數者，以低之

學分數登記。 

 

 

 

 

依教育部 98 年 12 月

30 日台中（二）字第

09802284954 號函修

正。 

 

依教育部 96 年 7 月 26

日台中（二）字第

0960115366 號函修正。 

 

 

第十三條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

普通課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

程、教育實習課程;其中教育專業課程

與教育實習課程合稱為教育學程。 

前項教育專業課程依據教育部公布

各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

課程科目及學分而實施；其教育專業其教育專業其教育專業其教育專業

課程及課程及課程及課程及專門課程則由本處擬定，並報

請教育部核定後據以辦理後據以辦理後據以辦理後據以辦理。 

 

第十三條 各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包括普通課程、專門課程、教育

專業課程、教育實習課程;其中教育

專業課程與教育實習課程合稱為教

育學程。 

前項教育專業課程依據教育部公布

各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

課程科目及學分而實施；專門課程

則由本處擬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依教育部 99 年 12 月 1

日台中（二）字第

0990205368 號函說明

二第 7 點，修正用詞。 

第十四條 依師資培育法第八條、第

九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修習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之學生，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始得參加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

課程： 

一、依大學法之規定，取得大學大學大學大學畢業

資格，並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

教育專業課程，，，，且非第二款之在校且非第二款之在校且非第二款之在校且非第二款之在校

第十四條 依師資培育法第八條、

第九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修習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學生，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始得參加半年全時之教

育實習課程： 

一、依大學法之規定，取得大學大學大學大學畢

業資格，並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

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且非第二款之且非第二款之且非第二款之且非第二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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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生生。 

二、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班在校

生，於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

育專業課程且修畢碩、博士畢業應修

學分。 

三、大學畢業後，依師資培育法第九

條第三項規定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

程及教育專業課程。 

 

在校生在校生在校生在校生。 

二、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班在

校生，於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

及教育專業課程且修畢碩、博士畢

業應修學分。 

三、大學畢業後，依師資培育法第

九條第三項規定修畢普通課程、專

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 

 

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  依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依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依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依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

第十一條之規定第十一條之規定第十一條之規定第十一條之規定，本校為實施教育實本校為實施教育實本校為實施教育實本校為實施教育實

習課程習課程習課程習課程，，，，應訂定實施規定應訂定實施規定應訂定實施規定應訂定實施規定，，，，其內容包其內容包其內容包其內容包

括下列事項括下列事項括下列事項括下列事項：：：： 

一一一一、、、、師資培育之大學實習指導教師師資培育之大學實習指導教師師資培育之大學實習指導教師師資培育之大學實習指導教師、、、、

教育實習機構及其實習輔導教師之教育實習機構及其實習輔導教師之教育實習機構及其實習輔導教師之教育實習機構及其實習輔導教師之

遴選原則遴選原則遴選原則遴選原則。。。。 

二二二二、、、、實習輔導方式實習輔導方式實習輔導方式實習輔導方式、、、、實習指導教師指實習指導教師指實習指導教師指實習指導教師指

導實習學生人數導實習學生人數導實習學生人數導實習學生人數、、、、實習輔導教師輔導實習輔導教師輔導實習輔導教師輔導實習輔導教師輔導

實習學生人數實習學生人數實習學生人數實習學生人數、、、、實習計畫內容實習計畫內容實習計畫內容實習計畫內容、、、、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實習事項實習事項實習事項實習事項、、、、實習評量項目與方式及實實習評量項目與方式及實實習評量項目與方式及實實習評量項目與方式及實

習時間習時間習時間習時間。。。。 

三三三三、、、、學生實習時每週教學時間學生實習時每週教學時間學生實習時每週教學時間學生實習時每週教學時間、、、、權利權利權利權利

義務及實習契約義務及實習契約義務及實習契約義務及實習契約。。。。 

四四四四、、、、教育實習成績評量不及格之處理教育實習成績評量不及格之處理教育實習成績評量不及格之處理教育實習成績評量不及格之處理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五五五五、、、、其他實施教育實習課程相關事其他實施教育實習課程相關事其他實施教育實習課程相關事其他實施教育實習課程相關事

項項項項。。。。 

教育實習成績之評量教育實習成績之評量教育實習成績之評量教育實習成績之評量，，，，應包括教學演應包括教學演應包括教學演應包括教學演

示成績示成績示成績示成績，，，，由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由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由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由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

習機習機習機習機構共同評定構共同評定構共同評定構共同評定，，，，其比率各占百分之其比率各占百分之其比率各占百分之其比率各占百分之

五十五十五十五十。。。。 

 

 依教育部 99 年 12 月 1

日台中（二）字第

0990205368 號函說明

二第 7 點，新增本條

文。 

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  本校教育實習課程實施本校教育實習課程實施本校教育實習課程實施本校教育實習課程實施

辦法另訂之辦法另訂之辦法另訂之辦法另訂之。。。。 

 

 新增本條文。 

第十七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 本校師資生修畢規定之

幼稚園幼稚園幼稚園幼稚園、、、、特殊教育學校特殊教育學校特殊教育學校特殊教育學校(班班班班)類科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成績及格者，由本校

發給修畢各該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證

明書。 

第十五條 本校師資生修畢規定之

各該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成績

及格者，由本校發給修畢各該類科

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1. 依教育部 99 年 12 月

1 日台中（二）字

第 0990205368 號

函說明二第 8 點，

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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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條次變更。 

第十八條第十八條第十八條第十八條 應屆畢業之師資生應屆畢業之師資生應屆畢業之師資生應屆畢業之師資生，，，，如錄如錄如錄如錄

取其他師資培育大學之碩取其他師資培育大學之碩取其他師資培育大學之碩取其他師資培育大學之碩、、、、博士班擬博士班擬博士班擬博士班擬

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依下依下依下依下

列原則辦理列原則辦理列原則辦理列原則辦理：：：： 

一一一一、、、、本校當學年度應屆畢業師資生考本校當學年度應屆畢業師資生考本校當學年度應屆畢業師資生考本校當學年度應屆畢業師資生考

取本校或他校之碩取本校或他校之碩取本校或他校之碩取本校或他校之碩、、、、博士班博士班博士班博士班，，，，其擬繼其擬繼其擬繼其擬繼

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應依錄應依錄應依錄應依錄

取學校學則及教育學程甄選取學校學則及教育學程甄選取學校學則及教育學程甄選取學校學則及教育學程甄選、、、、修習與修習與修習與修習與

學分採記等學分採記等學分採記等學分採記等相關規定辦理相關規定辦理相關規定辦理相關規定辦理。。。。 

二二二二、、、、惟各校如顧及學生權益並經審慎惟各校如顧及學生權益並經審慎惟各校如顧及學生權益並經審慎惟各校如顧及學生權益並經審慎

評估後評估後評估後評估後，，，，同意本校或他校應屆畢業師同意本校或他校應屆畢業師同意本校或他校應屆畢業師同意本校或他校應屆畢業師

資生考取本校碩資生考取本校碩資生考取本校碩資生考取本校碩、、、、博士班博士班博士班博士班，，，，移轉資格移轉資格移轉資格移轉資格

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依本應依本應依本應依本

校學則及教育學程甄選校學則及教育學程甄選校學則及教育學程甄選校學則及教育學程甄選、、、、修習與學分修習與學分修習與學分修習與學分

採記等相關規定辦理施行採記等相關規定辦理施行採記等相關規定辦理施行採記等相關規定辦理施行。。。。 

三三三三、、、、前揭師資生移轉資格繼續修習師前揭師資生移轉資格繼續修習師前揭師資生移轉資格繼續修習師前揭師資生移轉資格繼續修習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資職前教育課程資職前教育課程資職前教育課程，，，，須確認轉出與轉入須確認轉出與轉入須確認轉出與轉入須確認轉出與轉入

兩校同意兩校同意兩校同意兩校同意，，，，及兩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定及兩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定及兩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定及兩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定

培育相同之類別及學科培育相同之類別及學科培育相同之類別及學科培育相同之類別及學科，，，，轉出學校不轉出學校不轉出學校不轉出學校不

得再辦理師資生缺額遞補得再辦理師資生缺額遞補得再辦理師資生缺額遞補得再辦理師資生缺額遞補，，，，並應由轉並應由轉並應由轉並應由轉

入學校妥為輔導師資生修課入學校妥為輔導師資生修課入學校妥為輔導師資生修課入學校妥為輔導師資生修課。。。。 

四四四四、、、、本校師資生若本校師資生若本校師資生若本校師資生若已辦理放棄修習修習修習修習教

育學程資格學生，其教育學程科目得

依主修系所採認計入畢業應修學分

數內。 

 

第十六條 當學年度大學部應屆畢

業之師資生，如錄取本校或他校之

碩、博士班擬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者，得移轉資格繼續修習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其移轉資格前須

經由轉出學校和轉入學校兩校之同

意，並確認兩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定

培育相同之類別及學科後，得應依

本校學則、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學

程辦法及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試

要點辦理。已辦理放棄教育學程資

格學生，其教育學程科目得依主修

系所採認計入畢業應修學分數內。 

 

1. 依據教育部 98 年 12

月 30 日台中（二）

第 0980228454 號

函說明予以修正。 

2. 分別敘明本校考取

本校、本校考取他

校及他校考取本校

之應屆畢業師資生

資格及修課規

定。。 

第十九條第十九條第十九條第十九條    已逾師資培育法第已逾師資培育法第已逾師資培育法第已逾師資培育法第 20 條條條條

第第第第 1 項及第項及第項及第項及第 2 項規定申請期限之本校項規定申請期限之本校項規定申請期限之本校項規定申請期限之本校

畢業師資生畢業師資生畢業師資生畢業師資生，，，，經本校以申請當時教育經本校以申請當時教育經本校以申請當時教育經本校以申請當時教育

部核定之教育專業課程重新辦理認部核定之教育專業課程重新辦理認部核定之教育專業課程重新辦理認部核定之教育專業課程重新辦理認

定定定定，，，，其學分尚有不足其學分尚有不足其學分尚有不足其學分尚有不足，，，，並報請教育部並報請教育部並報請教育部並報請教育部

同意得於本校或他校以隨班附讀方同意得於本校或他校以隨班附讀方同意得於本校或他校以隨班附讀方同意得於本校或他校以隨班附讀方

式補修相關課程學分式補修相關課程學分式補修相關課程學分式補修相關課程學分，，，，其成績審核悉其成績審核悉其成績審核悉其成績審核悉

依本校學則與本辦法等相關規定辦依本校學則與本辦法等相關規定辦依本校學則與本辦法等相關規定辦依本校學則與本辦法等相關規定辦

理理理理。。。。 

前項補修學分者前項補修學分者前項補修學分者前項補修學分者，，，，應依本校或他校規應依本校或他校規應依本校或他校規應依本校或他校規

定繳交學分費或各項相關費用定繳交學分費或各項相關費用定繳交學分費或各項相關費用定繳交學分費或各項相關費用。。。。 

 

。  

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第二十條 本辦法適用自 100 學年度 第十七條 本辦法適用自九十九學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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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開始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100 學

年度以前開始修習教育學程之學

生，仍適用本辦法修正前之原規定。 

 

年度起開始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

九十九學年度以前開始修習教育學

程之學生，仍適用本辦法修正前之

原規定。 

 

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

過，簽請校長核准並報教育部核定後

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

過，簽請校長核准並報教育部核定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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